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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並無在此隨附。 

附錄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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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指 定  —  時 序 表  

 

日 期  事 件  

一 九 七 八 年  
五 月 十 二 日  

當 時 的 漁 農 處 代 表 出 席 於 元 朗 理 民 府 舉 行 的
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會 議 。 多 個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代
表 ， 包 括 十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正 、 副 主 席 均 出
席 了 會 議 。 會 上 ， 漁 農 處 代 表 向 出 席 者 簡 介
建 議 中 的 郊 野 公 園 (見 附 件 1 第 3 頁 )。  

一 九 七 八 年  
八 月 二 十 五 日

當 局 在 政 府 憲 報 (附 件 2 )以 及 一 份 英 文 報 章
和 兩 份 中 文 報 章 (報 章 剪 報 見 附 件 3 )刊 登 有
關 建 議 中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草 圖 的 告 示 。 多 個 理
民 府 (包 括 元 朗 理 民 府 )亦 備 有 建 議 中 大 欖 郊
野 公 園 的 草 圖 ， 以 供 公 眾 人 士 查 閱 及 在 6 0
日 內 提 出 反 對 (附 件 2 及 附 件 4 )。  

一 九 七 八 年  
十 月 二 十 五 日

在 公 眾 查 閱 期 間 ， 郊 野 公 園 管 理 局 (當 局 )只
接 獲 一 項 有 關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草 圖 的 反 對 (由
荃 灣 鄉 事 委 員 會 提 出 ) (附 件 5 )。 有 關 反 對 意
見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a )  清 快 塘 、 上 塘 、 下 花 山 及 上 花 山 的 私 人

土 地 應 劃 出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之 外 ； 及  
 
b )  清 快 塘 、 深 井 及 青 龍 頭 的 傳 統 墓 地 應 劃

出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之 外 。  
 

一 九 七 八 年  
十 一 月 十 六 日

當 時 的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香 港 政 府 合 署 舉 行
會 議 ， 就 有 關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草 圖 及 其 他 郊
野 公 園 ( 包 括 大 帽 山 及 林 村 郊 野 公 園 )  的 草
圖 的 反 對 進 行 聆 訊 。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審 議 多
項 就 建 議 中 的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提 出 的 反 對 ， 並
建 議 適 當 修 訂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界 線 (附 件 6 )。

一 九 七 八 年  
十 二 月 二 十 日
 

在 提 出 反 對 的 截 止 日 期 後 ， 當 局 接 獲 另 一 些
有 關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輕 微 修 訂 要 求 ， 並 交 由
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考 慮 (附 件 7 )。當 局 並 沒 有 接
獲 大 棠 村 或 十 八 鄉 村 代 表 的 修 訂 要 求 。  

一 九 七 九 年  
一 月 二 十 三 日

當 時 的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批 准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
草 圖 。 獲 批 的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地 圖 見 附 件 8。  

 




